
 

 1 

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8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于2025年度内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存贷款、综合授信、结算等金融业务，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不䎱ᓜ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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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87年4月20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6-30层、32-42层 

法定代表人：方合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48,934,79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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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信银行业务开展正常，经营和效益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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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算服务 

（1）中信银行根据公司的需求为公司提供付款或收款的结算服务，以及与

结算服务相关的辅助业务。 

（2）中信银行为公司提供上述结算服务，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

执行，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4、其他金融服务 

（1）中信银行将根据公司的需求，向公司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

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服务、委托贷

款等），中信银行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

议。 

（2）中信银行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有

同类金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定。 

（3）公司与中信银行应分别就相关具体金融服务项目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

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该等具体合同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与相关银行开展持续性的金融服务合作，选择中信银行为

公司金融服务合作对象，主要是基于其资产实力，服务质量和社会形象等综合性

考虑。中信银行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加强资金管理，

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健康发展提供可靠

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本次关联交易相关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

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中信银行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5 年度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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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25 年度内继续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

贷款、综合授信、结算等金融业务。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 50 亿元。 

2、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规定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决策相关事项。 

关联董事黄一新、李国忠、郭家骅、王海勇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他董事

（含 3 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 

该议案已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